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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PDC钻头智能制造基地与全球化配

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行业

类别
其他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新疆帝陛艾斯钻头工具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农业农村局，克区水保函〔2020〕
32号，2020年 9月 10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0年 7月～2020年 9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新疆中原良宇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克拉玛依金科监理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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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

通知》（办水保〔2018〕47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的规定，新疆帝陛艾斯钻头工具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主持召开了《PDC钻

头智能制造基地与全球化配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

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项目鉴定单位、方案编制单位，以及主体施工单位对有关

情况的补充说明，经质询、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PDC 钻头智能制造基地与全球化配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位于克拉玛依市经

五路以东，纬七路以南，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84°52′15.96″，北纬 45°32′55.00″。

项目总占地面积 1.3hm2，其中：建筑物区占地面积为 0.46hm2，道路硬化区占

地面积 0.58hm2，景观绿化区占地面积为 0.26hm2。主体工程为生产线车间、库房、

办公区及供水、供电、排水等基础设施等，总建筑面积 5271.97m2。项目建成后年

生产/销售钻头达到 700只/年，最大生产能力为年生产 PDC钻头体 1300只生产规

模，维修 1500只钻头。工程总投资 5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400万元。本项目

主体工程施工时间为 2020年 7月～2020年 9月，共计 3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0年 9月 10日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农业农村局以克区水保函〔2020〕32

号对《PDC钻头智能制造基地与全球化配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进行了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主体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将相应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纳入设计之中，并

计列了水土保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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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修订版）规定，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表对水土保持监测不作要求。因此，本项目未委托水土保持监测。

（五）验收主要结论

受建设单位委托，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第三方验收工

作，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等相关设计文件和验收技术标准，多次深入现场

调查，提出现场整改意见，对照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现场施工情况，核实了各

项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汇总量：工程措施土地

平整 0.35hm2；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35hm2。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各项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有关规范要求，运行状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能够满足国家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了验收条

件。

（六）验收结论

新疆帝陛艾斯钻头工具有限公司按照要求组织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编报了水土

保持方案，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基本落实了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措施，完成了批复的防治目标和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

施质量总体合格，工程完工后按照水土保持法和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开展了水土保

持验收工作，落实了相关的水土保持管理制度，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

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设单位应进一步落实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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